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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之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福达合金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委托，担任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有关规定，华泰

联合证券就本次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情况、防范和填补措施以及相关承诺

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重组对公司当期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三门峡铝业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备考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6-192 号）及中

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置出资产审计报告（中天运[2021]审

字第 90544 号），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9 月/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率 

资产总额 214,402.19 2,726,296.62 1171.58% 191,183.38 4,011,128.14 1998.05% 

所有者权益 85,347.51 675,897.44 691.94% 82,332.32 1,153,481.92 1301.01% 

营业收入 220,274.16 1,492,836.16 577.72% 230,455.04 1,989,246.04 763.18% 

利润总额 3,628.63 308,485.60 8401.43% 4,322.73 141,618.07 3176.13%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88.50 257,311.66 6193.55% 4,420.38 90,195.17 19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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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1 年 1-9 月/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率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30 1.91 535.59% 0.33 0.67 102.54%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0.33

元和 0.30 元；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分

别为 0.67 元和 1.91 元。因此，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每股收益

将有所提升，预计不存在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形。 

二、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较发行前将出现一定增长。本次重组的标

的资产预期将为上市公司带来较高收益，有助于提高公司每股收益。但是，如果

通过本次交易收购的标的公司无法保持发展势头，或出现利润下滑的情形，则上

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即期回报指标将面临被摊薄的风

险。 

三、公司防范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虽然根据测算，本次重组完成当年不会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但为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若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公司拟

采取以下填补措施，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1、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整合，提高经营效率 

上市公司将持续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增强价值创造、风险管控能力，

健全和完善稳健经营、稳步发展的企业运行体系，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

控风险，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2、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和决策

机制，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等规定并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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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继续实行可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

者意愿，广泛听取投资者尤其是独立董事、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完善股利分

配政策，增加分配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给予投资

者合理回报。 

提请投资者注意，制定上述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作出保

证。 

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规范运作，确保上市公司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到

位、运转高效，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 

四、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所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上市公司未来如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承诺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

件将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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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

措施及其承诺的明确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

诺届时将按中国证监会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8.本人承诺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

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

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五、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的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本次交易后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锦江集团、实控人钭正刚、尉雪凤、钭白冰作出如下承诺： 

“1、承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承诺

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 

2、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以及本公司/本人

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

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

者的补偿责任。 

3、自本承诺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诺的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监会该等规定的，本公

司/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综上，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针对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可能性的分析具有合理性，公司拟定的填补回报的措施切实可行，符合《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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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保护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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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 涛  裘 捷  蒙山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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